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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康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暨结果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2 年 7 月 22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2 年 7 月 18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

二、有关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原告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基康仪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赵初林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王紫婷、北京祺祥律师事务所 

（二）被告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北京新华泰富置业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李雪松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李晨、无 

 

姓名或名称：渠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岳骏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袁远东、无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参与投资设立北京新华泰富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



简称“新华泰富”），认缴出资额为 387.6 万元，持股比例为 9.69%。公司与渠荷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、于 2019 年 12

月 23 日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公司与渠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新

华泰富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签订《补充协议书》，将公司所持新华泰富全部股

权转让给渠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。 

鉴于上述股权转让已实质完成，但新华泰富尚未就股权转让事项办理完毕

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因此，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

院提交《民事起诉状》,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披露的《基康仪

器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4）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诉讼请求： 

1、判令新华泰富将基康仪器名下 9.69％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至渠荷投资

名下，渠荷投资予以配合。 

2、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。 

诉讼依据： 

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七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，因请求变更公

司登记纠纷提起的诉讼，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鉴于此，基康仪器向北

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，支持基康仪器

的诉讼请求。 

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2022 年 8 月 26 日，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作出“（2022）京 0109 民初

3260 号”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处理。 

2024 年 2 月 22 日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“（2023）京 0105 民初

12917 号”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结果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4 日披露的《基康

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7）。 

公司服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结果，上诉期届满后对方

当事人未提起上诉，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北京市朝阳



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6 月 4 日受理。 

2024 年 6 月 11 日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“（2024）京 0105 执 25588

号”《执行裁定书》，裁定将基康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新华泰富置业有

限公司 9.69%股份，出资额 387.6 万元，股东变更登记为渠荷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。 

2024 年 6 月 18 日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向北京市门头沟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送达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，协助执行事项为：将基康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持

有的北京新华泰富置业有限公司 9.69%股份，出资额 387.6 万元，股东变更登

记为渠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。 

 

三、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 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 2024 年 2 月 22 日作

出的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结果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4 日披露的《涉诉进展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7）。 

2024 年 6 月 24 日，北京市门头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将基康仪器股份有

限公司持有的北京新华泰富置业有限公司 9.69%股份，出资额 387.6 万元，股

东变更登记为渠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（2023）京 0105 民初 12917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 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京 0105 执 25588 号《执行裁定书》 

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京 0105 执 25588 号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 

北京新华泰富置业有限公司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》（2024 年 6 月 24 日） 

 

基康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6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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